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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國家競爭力
及人民生活品質

配合國家經建發展

提升綠能交通政策

減少路面挖補頻率

提高車行通行安全

改善市容景觀

提高人行通行安全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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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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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既有道路養護整建

 都市道路養護整建系統計畫
 市區道路路面養護平整

 減少因路面不平整而造成交通意外

 搭配道路多元功能目標(共同管道、人行安全
設施或景觀綠能)

綠色生態路網建置-水與韌性治理、綠色廊道建置

 都市微氣候調節系統計畫

 市區道路空間透保水鋪面設計

 公共通行空間雨水滲透及貯留設計

 都市CO2減量系統計畫

 市區道路空間綠化設計

 綠廊道建置增加動物遷移性

 減緩都市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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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綠色運輸系統

 都市結合觀光、文創、數位、通學、通勤等
地方亮點，建立點到點的綠色路網

辦理共同管(線)溝整合與建置

 提升城鄉生活品質，統合公共

設施管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

，維護交通安全及市容觀瞻，

要求各縣市政府配合推動管道

空間之建設及管挖圖資建立，

並向管線單位收取使用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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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設立街道幸福設施(共桿、 標線標誌、街道家具等)

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共桿街道家具 自行車停車設施 標誌標線

鹿港老街 淡水舊街 信義區徒步商圈 台中草悟道

城市街道市容管理及改善

天空纜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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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都市無障礙系統建置

 公共通行空間系統通盤檢討

 公共通行空間增設及拓寬建設計畫

 徒步型生活路網建置計畫

社區照顧環境建置

 路口安全暢行無礙路廊建置計畫

 交通寧靜區系統建置計畫

 都市綠林廊道系統計畫

執行成果效益檢核

 無障礙環境考評實施及環境維護管理評鑑

 歷年全縣（市）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及建置資料庫

 公共通行權及其設計教育宣導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8

本計畫提報期程為四年(106-109)，總經費212億元。

 為加強地方參與公共管(線)溝施作建議配合款補助比例提高

預算別 計畫名稱
辦理
期程

中央所需編列經費需求（億元）

106 107 108 109 總計

特別
預算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106-109 11 71 66 64 212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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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型評比競爭型評比

 亮點計畫
(106-109年各縣市以一

案為限）
 推薦計畫
 (每次提報以10件為限並

排列優先順序)
 一般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重燃地方經濟

再發展動能

配合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

提升老舊市區服務

與設施機能
改善國人生活環境水準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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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造宜居城鎮為目標，推動以人為本及韌
性之城鎮規劃，檢討調整現有公共設施耐受
力，並融入在地特色文化。

以整體規劃
導引地方發展
以整體規劃

導引地方發展

地方核心地域
為示範點

地方核心地域
為示範點

部會整合資源與
地方自主協調

部會整合資源與
地方自主協調

地方市鎮核心（如車站或文藝館）周邊作為
施作示範重點區域。提升其基本的安全、生
活環境品質，進而得到地方發展。

1.於重點區域堆疊與整合部會資源
2.地方政府宜先內部協調內部部門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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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級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比例 45 65 75 80 85

 中央補助比例以106年度比例為主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合計

競爭型 1 16 21 22 60

政策型 0 7.2 8.2 7.2 22.6

行政業務費 0 0.8 0.8 0.8 2.4

合計 1 24 30 30 85

 計畫期程：106-109年

 競爭型60億元，政策型22.6億元，行政業務費2.4億元總計編列8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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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計畫執行主體。

 適用範圍
 省轄市的舊市區。
 各縣的鄉鎮市核心地區。
 直轄市以原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台南縣及高雄縣等鄉鎮

市為優先。

 106及107年間預計受理2-3次提案。

 提案計畫與前瞻基礎建設相關計畫資源整合推動者優先，並應由地
方整合完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先內部競爭擇最優計畫，每階段以提報1 
案為原則，有特殊情事並經審查委員同意者，不在此限；但提案計
畫總經費以3億元為限（依實質審查結果核定補助經費），執行期
限至10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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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選定對城鎮再發展具有最大效益或關鍵性之行動方案。

 已完成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可馬上啟動者優先。

 確認計畫區公私有土地、建築物已取得（或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具高度可行性，且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充分掌握土地使用、開發計
畫審議、環境影響評估等）。

 應說明現在或未來民眾參與之機會與方式。

 提出後續經營管理初步構想。

 成立中央分區輔導團，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諮詢與協助。

 由評審小組擇最優計畫先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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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強化公有建築安全品質)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

(營建署)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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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強化公有建築安全品質)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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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動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提升工作，
落實震災預防整備。

補強或重建公有建築物，擴充為地方長
照關懷、托幼、數位學習及集會據點。

公有建築物耐震

能力詳細評估

•791棟

公有建築物耐震補
強（含增改修建）

•921棟

公有建築物拆除
重建或新建工程

•71棟

績效
指標



1. 各級政府執行所轄88.12.31設計建造之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
估、補強或拆除重建工程。

2. 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配合「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防災及基層公共服務之需求，並延續「健全地方發
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相關工作，當地現無村里集會活動中心者，得由內政部(民政司

)補助興建，以提供多元服務之地方公共生活據點。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強化公有建築安全品質)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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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零售市場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強化公有建築安全品質)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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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強化公有建築安全品質)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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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提報期程為四年(106-109)，總經費137.46億元。

 地方政府亦需提列配合款

預算別 計畫名稱 經費來源 106 107 108 109 總計

特別
預算

強化公有建
築安全品質

中央所需編列經費
需求（億元）

4.14 29.04 32.93 61.89 128

地方預算（億元） 0.27 2.06 2.67 4.46 9.46

合計 137.46



三、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強化公有建築安全品質)

一、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二、投入城鎮之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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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分為中央自辦及中央補助地方辦理兩種方式

1. 中央自辦
由各中央機關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工作。

2. 中央補助地方辦理
 地方機關公有建築物之特別預算編列於中央機關，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研提計畫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後核定補助經費。

 補助比率依財力級次分級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另訂補助比率
及單一補助案件之補助上限金額。

第一級 70%
第二級 75%
第三級 80%
第四級 85%
第五級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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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與發展：
再生水工程計畫

二、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三、水與環境：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
三大建設主軸，其中水與發展項下之「再生水工程」、水與安全項
下之「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水與環境項下之「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子計畫涉及本署下水道業務。

水環境建設

水與發展 再生水工程

水與安全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

水與環境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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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水工程」：

1.辦理臺中福田、水湳及高雄臨海地區再生水廠及管線工程供應鄰

近工業區。

2.計畫完成後臺中福田廠再生水可供應彰濱工業區、水湳廠再生水

可供應臺中科學園區、高雄臨海廠再生水可供應臨海工業區，不

僅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提高整體供水穩定度，進而建立國內永

續再生水體系。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署結合「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雨水下水道」240億元，
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8億元，共編列258億元特別預算，提升縣市管
河川排水防洪能力，並辦理臨近污水廠功能提升、建構備援管線，優化污
水處理體系，協助地方打造景觀亮點並營造整體水環境。

一、水與發展：
再生水工程計畫

二、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三、水與環境：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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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6 107 108 109 小計 110 111 112 113 小計 合計

再生水工程 - 2 5 6 13 3 5 14 - 22 35

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

3 22 25 30 80 40 40 40 40 160 240

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

0 2 2 2 6 3 3 3 3 12 18

 「再生水工程」共編列35億元特別預算，執行期程從107至112年。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共編列240億元特別預算，執行期程
從 106至113年。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共編列18億元特別預算，執行期程從106至113年。

一、水與發展：
再生水工程計畫

二、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三、水與環境：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



(一) 執行面

 加強與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溝通協調，如經濟部（台電）及
交通部（中華電信）等管理單位。

 分區輔導團：邀請當地具都市計畫、景觀、建築等專業團隊，直
接深入各縣市進行輔導，促使中央政策與地方需求接軌。

 計畫成果展：辦理講習會及計畫成果展。

(二) 管理面
 定期召開檢討管考會議，持續管考各機關辦理進度，督促各地方

政府積極排除困難，提昇工程執行率。
 透過定期管考會議，聽取各地方政府執行情形與困難。
 督導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及管考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或拆除重建工程。

未來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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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